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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送

给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杜波先生、倪令亮先生因工作变动已辞去所担任的董事职务，本次董事会

会议应参会董事 6 人，实际参会董事 6 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提名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赵晓宏先生、袁宏词先

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3-临 031）。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7 月 14 日 



附件：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赵晓宏先生，1966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物流师。

现任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1989 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国物资储

运总公司资源开发部经理、贸易本部总经理、商贸部经理兼商贸本部总经理、总

经理助理、中国物资储运广州公司总经理（兼）；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总经理、诚通建投有限公司董事；中国物流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临

时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2.袁宏词先生，1975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1994 年 8 月参

加工作，历任北京中仁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助理；中科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副

经理；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经理；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

集团会计处主管、副经理（主持工作）、财务部会计报告处副经理；天职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天津分所总经理；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高级总监、财务共享中心主任；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金

融部总经理。 

上述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

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孙珂，男，1979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主持经理层工作），国铁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2005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铁路建设

事业部综合处副处长；铁路建设事业部业务管理处处长；铁路建设事业部副总经

理兼业务管理处处长、供应监造处处长；经营开发部副部长；中铁物总国际招标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国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本公

司副总经理。 

该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

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